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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 1 3 年度國民小學校園刊物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高雄市政府 112學年度行事曆辦理 
 

貳、目的： 

一、鼓勵出版校園刊物，帶動校園文藝創作風氣，營造優質語文學風。 

二、藉由評選活動，激發編輯創意，提升校園刊物編輯水準。 

三、獎勵優良校園刊物，激勵相關編輯工作人員之士氣。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 
 

肆、參加對象：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 
 

伍、報名收件：即日起至 113年 6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4時截止，以當日

郵戳或送達新興國小時間為準，逾時不予受理(含補送件)。 
 

陸、競賽類別： 

一、紙本刊物組： 

(一)書刊組 

(二)報刊組 

二、電子刊物組： 

(一)書刊組 

(二)報刊組 
 
柒、送件說明：詳如「高雄市 113年度國民小學校園刊物競賽規範」。 
 

捌、送件地點：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小(公文交換編號：4-22)輔導處 

學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聯絡人：(一)輔導主任林育冬：2412119分機 141；手機 0932761666； 

E-mail：hhpslyt@gmail.com 

(二)輔資組長李沛耘：2412119分機 142；手機 0972857736； 

E-mail：hank201914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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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送件內容： 

一、核章之附表一(報名表）、附表二(送件總表)及參賽作品刊物請公文

交換(公文交換編號：4-22)到新興國小輔導處或郵寄住址：高雄市

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二、報名表之電子檔附表一(報名表）、附表二(送件總表)請彙整成一個

電子檔案，收件標題請敘明 113年度校園刊物競賽－－○○區○○

國小報名表，並 mail到 hank2019148@gmail.com ，以便彙整。 
 
拾、評審事項： 

一、評審日期：113年 7月下旬。 

二、評審地點：高雄市新興國民小學第二視聽教室。 

三、評審人員：聘請專家學者組成「校園刊物競賽評審小組」分組評定 

四、評審流程： 

(一)初審、複審–選出特優、優等、甲等及佳作若干件。 

(二)各組錄取名額由評審委員視實際參賽作品水準而定。 
拾壹、評等及獎勵： 

一、錄取標準：依照分數之高低評定等第。  

（一）特優：平均分數90分以上。 

（二）優等：平均分數85分以上未滿90分者。 

（三）甲等：平均分數80分以上未滿85分者。 

（四）佳作：平均分數75分以上未滿80分者。 

二、各類刊物錄取者，皆頒發教育局獎牌或獎狀乙幀，敘獎額度、敘獎

人數如下表： 

（一）紙本刊物組：書刊組、報刊組分別錄取 

獎項 獎勵 獎勵額度 

特優 獎牌乙幀 有關人員 5位，各嘉獎貳次。 

優等 獎牌乙幀 有關人員 5位，嘉獎貳次 3人、嘉獎壹次 2人。 

甲等 獎牌乙幀 有關人員 5位，嘉獎貳次 1人、嘉獎壹次 4人。 

佳作 * 有關人員 4位，各嘉獎壹次 

mailto:hank201914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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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刊物組：書刊組、報刊組分別錄取 

獎項 獎牌 獎勵額度 

特優 獎牌乙幀 有關人員 5位，各嘉獎貳次。 

優等 獎牌乙幀 有關人員 5位，嘉獎貳次 3人、嘉獎壹次 2人。 

甲等 獎牌乙幀 有關人員 5位，嘉獎貳次 1人、嘉獎壹次 4人。 

佳作 * 有關人員 4位，各嘉獎壹次 

拾貳、其他 

一、得獎名單將於評審完成後，公告於新興國小及教育局網站。 

二、各類作品獲獎學校編輯有功之人員，除校長敘獎報局發布外，餘逕

依上述額度予以敘獎，以資鼓勵。 

三、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承辦學校工作人員除校長敘獎報局發布，

餘逕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

辦理敘獎。 

拾貳、經費來源：由教育局下授新興國小之經費支應。 

拾叁、本實施計畫函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 

附件一：報名表 

高雄市 113 年度國民小學校園刊物競賽報名表 

組別 

 □紙本刊物組（     □書刊      □報刊    ） 

 □電子刊物組 (     □書刊      □報刊    ) 

發行學校     區   國小 出版日期  

刊物名稱  發行期數 
第  期 

共  期 

網址  ※電子刊物組用 

承辦處室  聯絡電話 
（o） 

（手機） 

主編姓名  聯絡電話 2 
（o） 

（手機） 

 特色簡介：（300 字以內） 

填表核章 處室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本表每件作品各填寫一份。 

※核章之附表一(報名表)、附表二(送件總表)及參賽作品刊物請公文交換(公文交換編

號：4-22)到新興國小輔導處或郵寄住址:80046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 號)。 

※報名表之電子檔附表一(報名表)、附表二(送件總表)請彙整成一個電子檔案， 

  Mail收件標題請打：113年度校園刊物競賽---○○區○○國小報名表。 

  mail到：hank2019148@gmail.com，以便彙整。 

mailto:hank201914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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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送件總表 

高雄市 113年度國民小學校園刊物競賽送件總表 

發行學校：高雄市    區   國小 

組別 紙本書刊組 紙本報刊組 電子書刊組 電子報刊組 備註 

刊物名稱      

發行期數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比賽成績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由承辦學校

勾填 

主要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承辦處室網路

電話及分機 

    手 機 

填表人核章 處室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本表為貴校報名項目的統整表單，如不敷使用請依實際報名情況增減欄位。 

※核章之附表一(報名表)、附表二(送件總表)及參賽作品刊物請公文交換(公文交換編

號：4-22)到新興國小輔導處或郵寄住址:80046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 號。 

※報名表之電子檔附表一(報名表)、附表二(送件總表)請彙整成一個電子檔案， 

  收件標題請打：113年度校園刊物競賽---○○區○○國小報名表。 

  mail到：hank2019148@gmail.com，以便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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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名冊免送件，謹供各校自行留存用 

高雄市 113 年度國民小學校園刊物競賽得獎獎勵人員名冊 

發行學校：高雄市        區            國民小學 

組別 紙本書刊組 紙本報刊組 電子書刊組 電子報刊組 

刊物 

名稱 
    

發行 

期數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比賽 

成績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特 優 
□優 等 
□甲 等 
□佳 作 

獎勵 

名單 1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獎勵 

名單 2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獎勵 

名單 3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獎勵 

名單 4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獎勵 

名單 5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二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嘉獎 

 一次 

填表人核章 處室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